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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乌财社〔2023〕246号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）（直达资金）补助金预算的通知

	预算单位
	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
	省级财政部门
	自治区财政厅

	省级主管部门
	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	具体实施单位
	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年度资金总额:  200万元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: 200万元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: 0 万元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目标1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：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项目；
目标2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建设项目，
目标3、计划补助70万元，建设中医馆7个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（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）

	
	项目
完成
	数量指标
	受支持非脱贫县县医院数量
	>=1个

	
	
	质量指标
	经费保障率
	=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开展业务培训周期
	>=1次/季度

	
	绩效
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补助成本
	明显提高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结合县医院专科发展基础配备相应硬件设备，完善后勤保障设施
	较上一年提高

	
	
	医疗系统配置率和医院信息标准化建设
	较上一年提高
	较上一年提高

	
	满意度
指标
	满意度
指标
	群众满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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